
杨凌示范区消防救援支队关于开展消防技
术服务机构和消防职业资格证书

专项检查的公告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消防行

业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工作，提升建筑消防设施效能和社会单

位消防安全水平，按照总队安排部署，杨凌示范区消防救援

支队决定自即日起至 11月 20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消防技术

服务机构和消防职业资格证书专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（一）在杨凌示范区注册、执业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

其从业人员（含注册消防工程师和消防设施操作员）；

（二）杨凌示范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技术服务质

量；

（三）发生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社会影响火灾的单位（场

所）的消防技术服务质量。

（四）单位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检查

重点检查：

1．是否取得企业法人资格；

2．工作场所建筑面积是否满足；



3．消防技术服务基础设备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、

消防安全评估设备配备是否符合规定要求；

4．注册消防工程师是否少于 2 人，其中一级注册消防

工程师是否少于 1 人；

5．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的机构以及同时从事消

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、消防安全评估的机构中取得消防设施

操作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是否少于 6 人，其中中级技

能等级以上的是否少于 2 人；

6．是否具备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、消防安全评估过程

控制体系。

（二）消防技术服务项目执业质量检查

1.对以下 5 项违法行为严厉打击，重点查处：

(1)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机构是否具备从业条件；

(2)是否出具虚假、失实文件；

(3)经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；经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，是否存在发生

火灾时未发挥应有作用等直接威胁消防安全的情况；

(4)是否指派无相应资格人员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；

(5)注册消防工程师是否存在变造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，

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资格证书、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，是否

以个人名义承接执业业务、开展执业活动或在聘用单位出具

的虚假、失实消防安全技术文件上签名的情况；

2.对以下 5 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：



(6)是否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对消防设施进行维护检

测保养；

(7)是否与委托人签订消防技术服务合同；是否转包、分

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；

(8)执业的注册消防工程师是否在其他单位兼职；

(9)是否设立技术负责人、明确项目负责人，出具的书面

结论文件是否由技术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名、盖章，并加

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印章；

(10)是否在经其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所在建筑的醒目位

置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；是否在经营场所公示营业执照、

工作程序、收费标准、从业守则、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证书、

投诉电话等事项。

3.对以下 2 项违法行为帮扶指导，督促相关机构在 10

个工作日内予以整改：

(11)是否建立和保管消防技术服务档案；

(12)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是否在全国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

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国家系统”）和陕西省社会消防技术服

务监管系统（以下简称“陕西系统”）中如实录入机构信息、

从业人员信息，所有服务项目是否录入“陕西系统”，是否

通过平台规范出具消防技术服务结论性文件。

（三）火灾事故责任倒查

重点检查：



1．接受消防技术服务的单位（场所）是否发生有人员

死亡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火灾以及其他火灾；

2．发生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社会影响火灾的单位（场所）

的消防技术服务质量；

3．经维护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能否正常运行，发生火

灾时是否发挥应有作用，是否导致伤亡、损失扩大甚至涉嫌

构成犯罪。

（四）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

建立“逢查必检证书”制度，结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督抽查、专项检查工作，核查消防技术机构的注册消防工

程师、消防设施操作员持证情况；核查单位消防控制室值班

人员持证上岗情况。

重点检查：

1.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注册消防工程师、消防设施操作

员是否持证上岗、证件是否真实有效、信息是否录入“系统”；

2.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持证上岗、证件是否真实有

效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6 月 30 日前，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要对照《消防

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》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以

及有关国家、行业标准，对从业条件和执业行为进行全面自

查，发现问题主动整改。



（二）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要主动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

书面作出符合从业条件、依法依规执业和诚实守信服务的承

诺，并在经营场所、执业场所等醒目位置进行公示（包括服

务项目清单）。

（三）各社会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，

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持证上岗、证件是否真实有效，主

动整改问题。如发现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消防行业从业人员

违法违规行为，请拨打 12345热线进行举报。

杨凌示范区消防救援支队

2024 年 6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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